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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支出类绩效自评报告

项目名称：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及人工岛填海工程

省级项目主管部门：（公章）

填报人姓名：刘石穿

联系电话：0756-3236660

填报日期：2019-8-13

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及自评结论

（一）项目安排资金及安排程序情况。

按照批复的《港珠澳大桥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，港珠澳大

桥珠海口岸及人工岛填海工程投资估算为 69.2 亿元（动态）。

为落实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及人工岛填海工程的建设资金，

省政府工作会议纪要〔2009〕138 号明确：填海工程及珠海口岸

建设所需资金应以申请国家支持为主，力争中央按总投资的 70%

以上予以补助。在中央补助资金未到位之前，暂由省和珠海市共

同垫付，双方各负担 50%。

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及人工岛填海工程安排资金及安排程

序如下：

1、珠海市政府向省政府或省交通运输厅上报资金使用计划，

由省交通运输厅安排省级建设资金。

2、珠海市政府按项目进度向省交通运输厅申请拨付省级建

设资金，资金拨付至珠海市交通运输局账户。

3、代建单位按照项目进度申请进度款，珠海市财政局审批

后，珠海市交通运输局按珠海市财政局的批复支付省级资金。

（二）项目实施主要内容及实施程序。

项目主要实施内容有：人工岛填海工程面积 208.87 万㎡，

分为珠海口岸管理区、澳门口岸管理区、大桥管理区，填海面积

分别为 107.33 万㎡、71.61 万㎡、29.93 万㎡。省、珠海市共同



出资建设部分为珠海口岸管理区。

珠海口岸是港珠澳大桥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与澳门口岸同岛设

置。批复概算 53.44 亿元，建设内容包括旅检区、货捡区、口岸

办公区、市政配套区，总建筑面积为 32.7 万㎡，建筑顶棚面积

为 15.23 万㎡。

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及人工岛填海工程由珠海市组织实施，

珠海市委托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代建单位管理本项目，按招投标法

规明确的程序选择参建单位，依法依规进行项目管理并组织实

施。

（三）简述项目自评等级和分数，并对照佐证材料逐一分析。

项目立项在珠海市介入前已经完成且获得国家批复，故按

12 分计入。

本项目资金到位及时，按工程进度由省交通运输厅拨付省级

建设资金，不存在垫资等情况，资金落实得分 8 分。

本项目资金管理程序规范，由珠海市财政部门按有关规定审

批后，由珠海市交通运输局支付，支付及进展情况定期报省交通

运输厅监督，资金管理及事项管理得分 20 分。

本项目不存在预算超支的情况，工程成本控制程序严格。珠

海口岸预算均报珠海财政部门审查。填海工程按省发改委要求的

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完成，珠海口岸工程 2018 年 3 月底验收，

按国家预定开通日期按时开通。因此，经济性及效率性得分 30



分。

鉴于本项目是功能性公共建筑，其经济效益、社会效益、生

态效益、可持续发展等指标难以量化评价，因此，效益指标暂未

进行评价。

二、绩效表现

（一）资金使用绩效。

为了合理使用资金，本项目按进展情况，预先做好详细资金

计划，报省级有关部门批准，省级部门及时安排建设资金。使用

资金时，按进度向省交通运输厅提前申请资金，省交通运输厅在

已安排的额度内按项目进度预先拨付至珠海交通运输局账户，珠

海市财政部门按规定审查进度款，珠海市交通运输局及时支付。

本项目资金做到了提前计划、提前安排、按需申请，按时拨

付，审查后支付，资金使用效率较高，为本项目建设提供了有力

的资金保障。

（二）存在问题。

暂无。

三、改进意见（计划）

暂无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暂无。


